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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环建〔2019〕10 号 

 

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浙江海洲制药有限公司
年产 500 吨ME、30 吨CS、500 吨 IH、150 吨
IV、150 吨 IP、2000 吨GF、300 吨 PY、200 吨
IH-N1、300 吨 IV-N1、200 吨D5 等产品及配套
碘回收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 
 

浙江海洲制药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《关于对浙江海洲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 ME、30

吨 CS、500 吨 IH、150 吨 IV、150吨 IP、2000 吨 GF、300 吨 PY、

200 吨 IH-N1、300 吨 IV-N1、200 吨 D5 等产品及配套碘回收技

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的函》（海洲制药安〔2019〕第

01 号）及其它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

评价法》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，经研究，现将我厅审查意见函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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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 

一、根据你公司委托浙江泰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浙

江海洲制药有限公司年产 500 吨 ME、30 吨 CS、500 吨 IH、150

吨 IV、150 吨 IP、2000吨 GF、300 吨 PY、200 吨 IH-N1、300吨

IV-N1、200 吨 D5等产品及配套碘回收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

（报批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环评报告书》）及落实项目环保措施法

人 承 诺 、 项 目 备 案 信 息 表 （ 项 目 代 码 ：

2018-331082-27-03-091847-000）、省评估中心技术咨询报告（浙

环评估〔2019〕12 号）、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海分局出具的项目

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替代平衡表（临环 2018022）、和项目环评

初审意见（临环〔2019〕9 号）等材料，以及本项目环评行政许

可公示阶段的公众意见反馈情况，在项目符合产业政策与园区发

展规划、选址符合区域土地利用等相关规划的前提下，原则同意

《环评报告书》结论。 

二、该项目在浙江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你公司现有厂区

内实施，主要建设内容为：建设年产 500 吨美索巴莫（ME）、30

吨克洛索隆(CS)、500吨碘海醇（IH）、150吨碘佛醇（IV）、150

吨碘帕醇（IP）、2000吨愈创木酚甘油醚（GF）、300 吨吡嗪酰胺

（PY）等 7 个化学原料药和年产 200 吨碘海醇中间体水解物

（IH-N1）、300 吨碘佛醇中间体水解物（IV-N1）、200 吨碘帕醇

中间体酰氯化物（D5）等 3 个医药中间体生产线和 1300 吨碘海

醇、碘佛醇中间体碘化物（自用不外售），并回收碘 350吨/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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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产 270 吨/年乙酸甲酯、副产 365 吨/年醋酸。 

项目分两期建设，具体产品方案和分期建设计划见《环评报

告书》。一期项目实施后，淘汰现有产品 75t/a托西酸舒他西林、

500t/a 的氯乙酸叔丁酯（即该产品产量削减 50%）、500t/a 的溴

乙酸叔丁酯（即该产品产量削减 50%）；二期项目实施后，将对

一期项目部分产品车间进行整合，GF 实施后，淘汰现有 200t/a

的愈创木酚甘油醚（GF）生产。 

三、项目须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、技术和装备，实施清洁生

产，减少各种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。各项环保设施设计应当

由具有环保设施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，并经科学论证，确保

稳定达标排放。重点应做好以下工作：  

（一）加强废水污染防治。实施清污分流、雨污分流，污水

收集处理系统须采取防腐、防漏、防渗措施，排污管道须采用架

空明管形式。按照“分类收集、分质处理”的原则，分别对高浓、

高氮、高盐、高 AOX、含磷等工艺废水采取蒸发脱盐/脱氮、蒸

馏脱溶、加热碱解等针对性预处理措施，会同其它废水经厂内污

水生化处理站处理，达到纳管要求后纳入台州凯迪污水处理有限

公 司 进 行 集 中 处 理 。 按 GB21904-2008 、 GB8978-1996 、

DB33/887-2013等要求和《浙江省化学原料药产业环境准入指导

意见（修订）》等规定，落实纳管废水水质、吨产品基准排水量

和特征污染物排放控制。具体废物污染物排放限值见《环评报告

书》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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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废气污染防治。统筹考虑加强全厂废气治理工作，

提高项目装备配置和密闭化、连续化、自动化、管道化水平，从

源头减少废气的无组织排放。根据项目各废气特点采取高效、可

靠的针对性措施进行处理，其中各有机废气须经相应预处理后进

入 RTO废气处理装置等处理达标后排放，含卤有机废气接入 RTO

装置前须经树脂吸附等预处理控制入炉含卤废气浓度；厂内废水

处理站各单元和固废堆场等废气应封闭收集处理。加强项目 VOCS

废气收集和处理，建立设备泄漏检测与修复（LDAR）体系，加强

设备密封和日常检测、检漏及维护工作。项目各类废气污染物排

放限值须达到 DB33/2015-2016、GB16297-1996、GB14554-93 等

相关要求。 

（三）加强噪声污染防治。采取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确

保厂界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3 类区标准。 

（四）加强固废污染防治。按照“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”

处置原则，建立台账制度，规范设置废物暂存库，危险废物和一

般固废分类收集、堆放、分质处置，尽可能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。

项目危险废物贮存须满足 GB18597-2001 及其标准修改单（环保

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）等要求，高沸物、废溶剂、废盐酸、废

活性炭等危废，委托有资质单位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置，并须按

照有关规定办理危险废物转移报批手续，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

联单制度。严禁委托无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单位运输危险废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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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委托无相应危废处理资质的个人和单位处置危险废物，严禁

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。 

（五）加强项目联产产品、副产品和新化学物质管理。切实

落实项目联产产品、副产品回收措施，相应产品须达到相关产品

质量标准，出售前须标识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及其他杂质成分。按

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做好项目联产产品、副产品报备、台账记录、

去向管理等工作。建设项目若涉及新化学物质的生产、使用的，

须在项目投运前按相关规定完成登记申报。 

四、加强现有生产环保工作。结合《环评报告书》和环保管

理工作要求，持续提升现有生产的清洁生产水平和废水、废气、

固废等防治能力，特别是要做好各类生产废气的收集、治理，确

保各类污染物达标达总量排放。按计划及时落实现有托西酸舒他

西林等产品生产线的淘汰，并做好设备关停、拆除过程中的污染

防治工作。 

五、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措施及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

制度。按照《环评报告书》结论，本项目污染物外排环境量控制

为：COD≤29.50吨/年、氨氮≤4.42 吨/年、二氧化硫≤6.28吨

/年、氮氧化物≤10.80吨/年、VOCs≤56.47吨/年，其它各类污

染物排放总量按《环评报告书》意见进行控制。项目新增主要污

染物替代削减来源按《环评报告书》和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海分

局相关意见执行。你公司应依照省和当地相关规定，及时落实排

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、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等相关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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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加强日常环保管理和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。你公司应结

合现有生产，加强员工环保技能培训，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；

完善全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并在项目投运前报当地生态环

保主管部门备案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

以及周边企业的应急预案相衔接。加强区域应急物资调配管理，

构建区域环境风险联控机制，定期开展应急演习。设置足够容量

的环境应急事故池及初期雨水收集池，确保生产事故污水、受污

染消防水和污染雨水不排入外环境。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，应

当立即采取措施处理，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,并

向生态环保主管部门报告。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

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，确保周边环境安全。 

七、建立完善的企业自行环境监测制度。你公司应结合现有

生产，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设置规范的污染物排放口，安装

污染物在线监测等监测监控设施，并与生态环保主管部门联网。

加强废水、废气特征污染物监测管理，建立特征污染物产生、排

放台账和日常、应急监测制度。 

八、根据《环评报告书》计算结果，项目实施无须设置环境

防护距离。其它各类防护距离要求，请你公司、当地政府和有关

部门按国家卫生、安全、产业等主管部门相关规定予以落实。 

九、建立健全项目信息公开机制，按照原环境保护部《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》（环发〔2015〕162 号）的要

求，及时、如实向社会公开项目开工前、施工过程中、建成后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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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信息，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 

十、根据《环评法》等的规定，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

动的，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评文件。自批准之日起超过 5年方

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，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厅重新审核。 

以上意见和《环评报告书》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

范措施，你公司应在项目设计、建设和运营中认真予以落实。你

公司须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实法人承诺，在项目发

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，申领排污许可证，并按证排污。项目建设

期和运营期日常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由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海分

局负责，同时你公司须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保主管部门的监督

检查。 

 

 

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

2019 年 3月 25日 

 

 

 

抄送：台州市生态环境局，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管委

会，临海市经信局，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海分局，浙江泰

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。 


